福 州 理 工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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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福州理工学院计算与信息科学学院委员会关于开展2023年寒假“返家乡”社会实践

“优秀个人”评选表彰的通知
各团支部、各级团学组织：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领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宗旨，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和宣传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团员勤奋学习、积极工作，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2023年寒假“返家乡”社会实践“优秀个人”评选表彰，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申报2023年寒假“返家乡”社会实践“优秀个人”评选表彰的个人，社会实践活动类型需为以下类型之一。

（一）青春“母校行”。申报个人利用假期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和组织宣传活动形式及内容，积极争当2023年青春“母校行”福州理工学院校园宣传大使，面向高中母校开展线上或线下宣传活动，分享大学生活感悟，勉励母校学子奋发学习，备战2023年高考。

（二）政务实践。申报个人深入地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线岗位，承担具体工作。尤其在党史学习教育、政策宣传解读、疫情防控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三）企业实践。申报个人通过大学生专业方向与企业岗位需求的双向匹配，参与家乡企业实际工作。鼓励涉农专业学生到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参加实践。

（四）公益服务。申报个人通过志愿服务等方式，在农村、社区以及青年之家、四点半课堂等基层一线的公益岗位，开展扶贫济困、扶弱助残、课业辅导、服务群众等工作，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五）社区服务。申报个人主动向村、社区报到，在乡镇团委和村、社区团组织的统一领导和调度下，就近就便编入志愿者组织、青年突击队等，通过多渠道力所能及地参与基层治理日常工作。

（六）乡村振兴。申报个人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乡镇团委和村团组织的统筹下，参与开展乡村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实践活动，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助力美丽乡村、文明乡村、善治乡村建设。

（七）兼职锻炼。申报个人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担任乡镇团委及村、社区团组织等基层团组织的兼职干部，参与相关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八）文化宣传。申报个人探究家乡特色文化，用好家乡丰富资源，讲好家乡生动故事，开展多种形式特别是生动活泼的理论宣讲、文化宣传和网络直播等活动，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九）网络“云实践”。申报个人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网络平台的作用，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乡村振兴等领域入手开展社会调查，常态化开展“云组队”、“云调研”、“云实践”等活动，形成乡村调查报告等实践成果。

（十）“我和我身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励青年学生利用寒假，通过学术研究、调研考察、志愿服务等方式开展社会实践，探寻身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国情、世情、民情，进一步增进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学习理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二、有关要求
广泛发动，精心组织。各团支部、团学组织评选要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广开视野，广辟渠道，努力扩大推荐工作的范围，突出时代性、代表性、广泛性，特别要注意挖掘和推荐青年典型。

（二）规范程序，严格把关。各团支部、团学组织要认真履行评选程序和手续，按评选名额和条件严格审核，如实上报相关材料，推荐人选材料需辅导员审核，推荐人选需在班级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在评选时，学生不能重复参评。同时，对于在实践地获实践单位表彰（包含表扬信）、具有突出贡献、获影响力大的新闻媒体发布文章（或视频）的个人可优先推荐。
（三）备全材料，及时报送。各辅导员需于2月20日17:00前将提名人社会实践材料(包含：社会实践登记表、社会实践预期成果和社会实践的相关材料)发送至邮箱：719947933@qq.com，逾期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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